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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譯到校服務對象：就讀本市國民中小學之海外返國新住民子女，且無法以中文溝通者。新住民子女係指設籍本國之在學學生其父或母一方為與國人結婚之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且在臺合法居留、定居或設有戶籍者。
2、 申請
1、 申請時間：通譯到校服務須於3週前提出申請。
2、 申請表件：填寫「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申請通譯人員服務申請表」，並檢附學生課表及學期行事曆作為佐證資料。
3、 申請表件提交：國小請逕送本局國小教育科，國中請逕送本局中等教育科。
4、 服務期限：服務期限國小以2個月為原則(至多不超過1學期)，國中以1學期為原則，特殊個案得評估後另案延長。延長時，需再填一次申請表，並附上前次核定申請表佐證。
5、 服務時間：每次以3小時為原則，勿排中午時段或8時以前，申請之通譯服務的時間要大於通譯人員通勤的時間。
6、 其他
(1) 申請時，通譯語言需求請擇1種語言填寫，勿同時勾選2種以上，避免造成人員派遣之困擾。
(2) 因通譯人力資源有限，實際通譯到校服務時間以廠商排定班表為準。
(3) 倘於通譯到校服務期間，希增減通譯之服務時段，請於申請表中註明；倘未及於申請表中註明，請依本說明第貳項第二點『服務時間、地點異動』說明事項辦理。

3、 通譯到校服務
1、 表件填寫：依通譯人力服務廠商需求，請各校於每次通譯人員到校服務時，協助提醒通譯人員填寫相關表件。
2、 服務時間、地點異動：最晚一週前以電話及電子郵件聯繫民政局窗口，並同時電子郵件副知教育局承辦人員；倘因不可抗力之原因(如學生臨時請假)，需臨時取消通譯服務者，除上述作業外，亦請即時電話聯繫通譯人員，並於簽到表註記取消原因。
3、 各單位聯繫窗口
(1) 民政局人口政策科：顧小姐
電話：1999分機6261    電子郵件：naragu04@civil.tcg.gov.tw
(2)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李先生
電話：1999分機6370    電子郵件：edu_pe.25@mail.taipei.gov.tw
(3) 教育局中等教育科：黃先生
電話：1999分機6363    電子郵件：hrm@mail.taipei.gov.tw
4、 通譯到校服務係為協助初到臺灣、中文溝通能力不佳之新住民學生儘快適應校園生活，為避免學生過於依賴通譯服務，申請通譯到校服務之學校，仍需於通譯服務期間，加強學生中文溝通能力訓練。
4、 通譯個案追蹤
提出通譯需求之學校，須配合本府通譯個案追蹤作業，掌握通譯個案學習及生活適應狀況，並出席相關會議。
